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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东华大学委员会
东华委统〔2022〕5 号

中共东华大学委员会关于印发《邀请党外代表人士

参加重要会议和活动制度》的通知

党委各部、各二级单位党组织；各院、部、处、室、直属单位：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》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

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和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

的意见》等文件制度精神，结合学校统战工作实际，对《邀请党

外代表人士参加重要会议和活动制度》（东华委统（2017）3 号）

进行了修订，经 2022 年第 27 次党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

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中共东华大学委员会

2 0 2 2 年 10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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邀请党外代表人士参加重要会议和活动制度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》《中

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和无党派代

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健全和落实邀请党

外代表人士参加重要会议和活动、向党外代表人士传达重要文件

精神的工作机制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向党外代表人士传达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。学校严

格按照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有关规定，做到向民主党派统战团体主

要负责人、无党派代表人士以及党外干部及时通报党和国家大政

方针和重大事项，传达有关文件及会议精神。

第三条 邀请党外代表人士参加重要会议。学校召开新学期

工作部署会、校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述职考核会等，应邀请

民主党派统战团体负责人、无党派代表人士和各级人大代表、政

协委员参加。

第四条 邀请党外代表人士列席有关重要会议。校党代会、

教代会等重要会议，应邀请民主党派统战团体负责人和各级人大

代表、政协委员列席；学校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，主席团成员应

有民主党派代表。

第五条 召开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。涉及学校发展的重大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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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、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举措出台和调整前，应征求党外

代表人士的意见建议；学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召开之前，应事

先举行党外代表人士专题座谈会，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。

第六条 邀请党外代表人士出席庆典等大型活动。学校组织

大型活动和庆典时，应邀请民主党派统战团体负责人、无党派代

表人士出席。

第七条 各二级单位党组织应建立邀请本单位党外代表人士

参加重要会议和活动的制度，邀请参加本单位人才培养、教学科

研、学科建设、目标考核等重要会议与活动，完善信息通报、座

谈交流、征求意见等工作机制。

第八条 本制度解释权归党委常委会，由党委统战部负责具

体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邀请党外代表人士参加重要会

议和活动制度》（东华委统〔2017〕3 号）同步废止。

东华大学党委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2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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